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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密暨資通安全切結書 
 

本人 承諾在實(見)習服務期間，應遵守資通安全管理法

(如：醫院醫療資訊系統、病人病歷系統、行政業務系統等)之相關作業

規定，所知悉或持有病人病情資料或健康資訊等，包括且不限於文字、

聲音、影像、電腦傳輸及軟體等形式紀錄資料，不得以拷貝、照相或其

他方法複製全部或部分內容，提供、交付、洩露或以任何方式或因任何

原因而移轉第三者，且絕對遵守醫療法72條：「醫療機構及其人員因業務

而知悉或持有病人病情或健康資訊，不得無故洩漏。」保守秘密之規定，

並須嚴守專業倫理及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；如有違反相關法規致影響

機構資料安全或侵害病人或其家屬隱私，若造成醫院、病人、家屬或任

何第三人受有損害，願負法律上之責任，特立此切結。 

 
此致 

 
大千綜合醫院 

 
 
立切結書人簽名： 

派 訓 機構： 

身分證字號：  

住 址： 

 
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 日 


	此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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